
宿 迁 市 教 育 局 
 

 

2023—2024  

 

各县（区）教育局，宿迁经济技术开发区教育工作办公室，市湖

滨新区教育局，苏宿工业园区劳动保障和社会事业局，市洋河新

区教育局，市直各中学： 

根据《省教育厅办公室关于做好新时代中小学学科领军教师

示范性培训（2023—2024年）的通知》（苏教办师函〔2023〕2

号）要求，现就做好我市培养对象推荐工作通知如下： 

一、推荐名额 

编班计划及培养对象名额见下表： 

名额 北京大学 北京师范大学 华东师范大学 东北师范大学 合计 

学科 

（领域） 

初中综合实践活

动、信息技术 
幼儿园 

高中语文、 

信息技术 

小学语文、 

数学和科学 
 

编班号 
2023 级 

3、4 班 

2023 级 

9、10 班 

2023 级 

15、16 班 

2023 级 

19、20 班 
 

参训名额 1 1 1 1 4 

各县（区）可推荐符合条件的教师每学段 1人，共 4人；各

功能区可推荐幼小初各 1人，共 3人；市直各中学可推荐 1 人。



没有符合条件人选的可以不推荐。市教育局组织综合评审，确定

向省推荐人选。 

二、有关要求 

请各单位严格按照条件标准，把好政治关、质量关，真正遴

选出具有教育理想和发展潜力的培养对象。同时要统筹考虑，推

荐人选原则上无省级以上培养培训任务，避免教师负担过重。各

单位于 1 月 28 日前将推荐人选信息汇总表（附件 2）、培养对

象信息表（附件 3）及佐证材料电子档报送至市教育局教师工作

处，逾期不报视为放弃。联系人：邵园园，联系电话：84389575，

电子信箱：371535138@qq.com。 

    

附件：1.省教育厅办公室关于做好新时代中小学学科领军教

师示范性培训（2023—2024年）的通知 

2.推荐人选信息汇总表 

3.培养对象信息表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宿迁市教育局     

2023年 1月 19日   


